附件3
龙岗工匠工作室资助评审标准

	项目类别
	佐证材料（所有材料单位盖章确认）
	分值
	备注

	基本条件
	1.资助申报表；

2.单位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
3.单位诚信报告；
4.工作室领头人参保证明。
	
	

	基础建设

（最高10分）
	工作室管理运营制度汇编（管理运行制度、财务管理制度、设备管理、培养及考核制度、奖励制度）。
	5
	无

	
	经费投入及使用情况（按月统计并汇总）、场地现场图片、工作室成员社保缴费记录、设备图片及清单等其他材料。
	5
	无

	技术推广

（最高10分）
	1.工作室成员向社会进行公益性技术推广证明材料；

2.工作室成员参与政府或社会组织的技术交流活动证明材料。
	10
	属购买服务类型的不计算在内

	项目基础产出

（最高50分）
	以带徒传技为工作方向的提交以下材料：

1.学徒培养花名册（内容包括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培训内容、培训课时、培训时间、联系电话等信息）；

2.学徒学习成果年终考核意见表；

3.师徒协议；

4.学徒培养过程台账（每个学时3分钟视频、3-5张照片、签到表）；

5.工作室授课讲师技能等级证书或企业认可的技术技能相关证明（外聘讲师需提供说明及聘书）。


	50
	以带徒传技为工作方向的，学徒不得为院校学生。学徒不少于5人，每名学徒120学时/年为满分（每学时45分钟），不足部分相应扣分。

	
	以技术创新为工作方向的提交以下材料：

1.完成技术创新取得的荣誉、媒体报道、成果使用方／受让方的评价意见及经济效益分析证明材料；

2.技术创新投入及工作台账（按月整理包含拨款证明、会议纪要、照片等）；

3.发明专利、软件著作、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证明。
	
	

	项目提升产出

（最高30分）
	以带徒传技为工作方向的提交以下材料：

1.学徒获得相关工种证书；

2.学徒获得荣誉及奖项；

3.学徒发表专业技术文章或书籍；

4.与工作室、工作内容相关的荣誉及奖项。


	30
	论文平台为：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

	
	以技术创新为工作方向的提交以下材料：

1.技术成果转化相关证明材料；

2.成果获得的荣誉及奖项；

3.发明专利、软件著作、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4.与工作室、工作内容相关的荣誉及奖项。
	
	

	双方向发展

加分项

（最高20分）
	一、证明材料

以带徒传技为补充方向的提交以下材料：

1.学徒培养花名册；

2.学徒学习成果考核意见表；

3.师徒协议；

4.学徒培养过程台账；

5.工作室授课讲师技能等级证书或企业认可的技术技能相关证明。

以技术创新为补充方向的提交以下材料：

1.完成技术创新取得的荣誉、媒体报道、成果使用方／受让方的评价意见及经济效益分析证明材料；

2.技术创新投入及工作台账；

3.发明专利、软件著作、实用新型专利申请证明。

（材料要求详见项目基础产出）

二、计分材料

以带徒传技为补充方向的提交以下材料：

1.学徒获得相关工种证书；

2.学徒获得荣誉及奖项；

3.学徒发表专业技术文章或书籍；

4.与工作室、工作内容相关的荣誉及奖项。

以技术创新为补充方向的提交以下材料：

1.技术成果转化相关证明材料；

2.成果获得的荣誉及奖项；

3.发明专利、软件著作、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4.与工作室、工作内容相关的荣誉及奖项。
	20
	论文平台为：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维普网





